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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勞工安全衛生法乃於八十年五月修

正發佈，教育訓練服務之大專院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

廠納入勞安發之範圍。 
二、本守則係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三、本守則內容章程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實行細則第卅五條之規定辦理。 
四、本守則之規定事項，本校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廠從事人員均

有遵行之義務。 
 
 
 
 
 
 
 
 
 
 
 
 
 
 
 
 
 
 
 
 

 
 
 
 
 
 
 
 



  

第二章    安全管理及各級權責 

一、各實（試）驗室、實習或試驗工場管理人員（本校指派從事指揮或監督工作

交付性任務者均屬之）應共同防止意外事之發生。 
二、新進人員參與工作時，管理人員應考查其智能及體力是否能勝任其從事之工

作。 
三、管理人員對安全衛生工作及安全衛生守則，應確實督導辦理並嚴格執行。 
四、工作場所應經常整理，保持清潔衛生，若有患病或精神欠佳者應注意其休息

或求醫。 
五、各級主管人員應就其執掌之範圍，擔負執行交辦之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應執行左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設施之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之檢視。 
       （二）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三）規劃勞工健康檢查與健康管理。 
       （四）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報告及辦理職業災害統計。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之臨時交辦事項。 
七、各級主管人員對其所經管之設備應督促有關人員定期實施檢點及ㄧ般檢查。 
八、各級主管人員應督導作業人員於作業實按規定使用各種人體防護具。 
九、儀容、衣著、工作環境須時時保持清潔。 
十、員工應依規定接受體檢或健康檢查。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與工作案全標準 

一、各實（試）驗室、實習或試驗工場管理人員應維護所轄之各項設備，使經常

在安全情況下操作，如有發現異常時應即糾正或排除，不得擅自調整或拆除

各種安全設備。 
二、各種安全設備必須按照規定實施定期檢查及保持完整。 
三、各管理人員應鼓勵所屬人員共同討論工作上發生意外之可能性，並研究分析

彼此所提供ㄓㄧ建，從中獲得藉以防止意外之知識及資料，切勿暗中摸索至

釀意外。 
四、如發生意外事故必須保持鎮靜，並做有效處理，切勿張黃逃避，造成混亂而

至災害擴大。 
五、通道及樓梯等處不可推置雜物或器材，應保持其暢通。 
六、在有禁煙之標誌區內嚴禁煙火 
七、廢棄物燈應依規定棄置於指定之廢棄物儲放桶內再行處理。 
八、不得穿拖鞋或赤腳至作業場所。 
九、電源之開關應迅速、切實、安全，如有疑慮應請權責單位及行更換。 
十、電源開關之關閉不得以濕手操作。於拔卸電器插座應拔插頭處，禁止拉拔電

線。 
十一、 發現電器設備受潮時應立即切斷電源停止使用，請專業人員檢修。 
十二、 電器開關啟用不正常或發熱時，應停止使用請專業人員檢修後再行使

用。 
十三、 倉庫或藥物儲存是內禁止煙火，並應保持整潔、乾燥、通風。 
十四、 不同的藥品或液體應分開置於不同的架上或匣子內。 
十五、 實（試）驗室應具備有緊急沖洗設備。 
 
 
 
 
 
 
 
 
 
 
 
 
 
 



 

  

第四章    實（試）驗室安全作業規定 

一、作業行為管理 
   （ㄧ）實（試）驗室作業人員應穿著實驗衣、戴護目鏡，不宜穿著過於寬鬆      
         之衣物，如蓄長髮者應束紮起來。 
   （二）在實（試）驗室不得戲鬧及喝飲料。 
   （三）不可隨意坐於實（試）驗室桌上。 
   （四）不可將食物儲藏在存有化學藥品之冰箱內。 
   （五）使用化學藥品後，需洗手後方能進食。 
   （六）做實（試）驗時應有老師或專職人員擔任監督之角色。 
   （七）在工作之外不可單獨操作高危險之實驗工作。 
   （八）使用玻璃瓶器皿時，不可以手觸摸剛加熱完成之試瓶，須待冷卻後再   
         行處理。 
   （九）使用噴燈前應檢查通氣導管是否有漏氣現象。且不可用紙片點火，不 
         用時應將通氣開關關閉熄火。 
   （十）任何玻璃器皿放置應有適當之支撐，不可任意放置，造成滑落而產生 
         意外。 
   （十一）破損之玻璃器皿應收集儲存集中處理。 
   （十二）用試管直接加熱時，身體不可太靠近加熱區，以免煮沸時噴出濺及 
           身體。 
   （十三）蒸餾設備應置於蒸餾架（櫃）內處理。 
 
二、藥品管理 
   （ㄧ）需設置藥物安全資料庫（MSDS）。 
   （二）藥品須依類別標示清楚，其使用、存放（放置、儲存）廢棄處理等均 
         ㄧ併明確記載標明。 
   （三）不要將未用完之藥品到回原儲存藥品內。 
   （四）有毒、易燃、高壓物質分別儲存於不同之儲存櫃。 
   （五）易燃液體應避開熱源、日照和氧化劑，要存放在通風性良好之儲存室。 
   （六）氧化性強的化學藥品液體應放置於防滲漏容器內。 
   （七）高壓氣體應放在通風良好的儲存室，以免洩露引起爆炸。 
   （八）列管物質應該申請使用許可證，並指定管理人管理。 
   （九）廢棄藥物或廢棄物不可隨意棄置或倒入水槽內，應分類儲存後，委託 
         合格專業廠商處理。 
   （十）有害物品或有毒物質應標明名稱、主要成分、危害警告訊息（如及高 
         度易燃）及危害防範措施。（如置於陰涼或通風良好，遠離火源、容器 
         接地）。 
 



 

  

三、有機溶劑作業管理 
   （ㄧ）非有機溶劑作業人員，不得擅入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二）曾儲存有機溶劑之空容器應加密閉或置於室外；受有機溶劑污染之抹 
         布等廢棄物應置於有蓋之密閉器內，不得任意棄置。 
   （三）有機溶劑使用前應檢視通風設備是否良好。 
   （四）使用有機溶劑應遵守標準作業程序。 
   （五）對有機溶劑之容器，不論是不是使用中，皆應隨手蓋緊。 
   （六）有機溶劑作業應穿戴適當之手套、護目鏡等防護器具，以避免皮膚直 
         接接觸。 
   （七）有機溶劑作業中應立於通風良好之上風之位置，以避免吸入有機溶劑 
         蒸氣。 
   （八）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前，應確實將手部清洗乾淨。 
   （九）離開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前，應確實將手部清洗乾淨。 
   （十）有機溶劑作業中突感身體不適應，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報知作業主管。 
 
四、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管理 
   （ㄧ）非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人員，不得擅入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二）曾儲存特定化學物質之空容器應加蓋密閉或置於室外；受特定化學物 
         質污染之抹布等廢棄物應置於有蓋之密閉容器內，不得任意棄置。 
   （三）特定化學物質使用前應檢視通風設備是否良好。 
   （四）處置及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應遵守標準作業方法所訂之作業程序。 
   （五）對盛裝特定化學物之之容器，不論使用中，皆應隨手蓋緊。 
   （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中應穿戴適當之手套。 
   （七）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應立於通風良好之上風位置，以免吸入特定化學物 
         質氣體或蒸氣。 
   （八）工作區域只允許存放當日所需之特定化學物質。 
   （九）離開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前，應確實將貝特定化學物質污染之皮膚 
         及衣物清洗乾淨。 
   （十）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中突感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報知作業主 
         管。 
   （十ㄧ）特定化學物質發生漏洩時，應將處理後之特定化學物質依有害廢棄 
           物有關規定處置。 
   （十二）不得使廢液因混合而有可能產生氰化氫、硫化氫。例如：將含有氰 
           化鉀或琉化鈉之鹼性廢液與硫酸、硝酸等酸性廢液至於同一廢水處 
           理系統。 
 
五、設施管理 
   （ㄧ）高壓氣體鋼瓶： 



 

  

1. 應置於通風良好、隔離區，並加以鎖鍊或皮帶固定，以防傾倒。 
2. 運送鋼瓶要用手推車，不得以滾動方式，且空瓶要標示。 
3. 鋼瓶不可碰撞，將可能導致破損氣體外洩。 

   （二）用電安全： 
1. 工作時，如手潮濕，不得操作電器設備。 
2. 電器無熔絲開關自動跳脫時，一定要先檢查電器或電路，待故障修復後

再啟動開關。 
3. 電線連接或插頭不可使用花線或透明線路，因其負載量小容易融化。 

   （三）個人防護設備： 
1. 需具備有實驗衣、安全眼鏡、安全防護面罩、橡皮手套、防護手套、安

全鞋等。 
2. 實驗室內嚴禁穿拖鞋。 
3. 每ㄧ實驗室都必需裝設緊急沖淋設備及洗眼器。 

   （四）緊急應變處理： 
1. 緊急通知應變小組。 
2. 緊急啟動警示裝置，依照指示方向緊急疏散或逃生指示離開現場。 
3. 電話通知實驗室主任或任課教授及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緊急意外事件處

理單位。 
4. 意外緊急事件處理單位妥善急救及清理，事態嚴重則協調有關單位（如

環保及檢查單位）。 
   （五）防火及滅火： 

1. 發生火災時首先應關閉電源總開關，如使用瓦斯及其他氣體時應及時將

氣體開關關閉。 
2. 利用驗室內、外設置之滅火器撲滅。必要時打 119 請消防隊支援。 

  
 
 
 
 
 
 
 
 
 
 
 
 
 



 

  

第五章    教育、訓練與急救、搶救 

一、教育與訓練 
   （ㄧ）各實（試）驗室、實習或試驗工場管理員所經管之工作安全守則及安 
         全工作方法，應將其應用於日常之監督工作中。 
   （二）管理人員對所屬員工應詳細講解有管所從事之工作安全守則或其它有 
         關安全章則。 
   （三）管理人員應對新參加工作之人員、教導正確合乎安全之工作方法及操 
         作要領。 
   （四）新進人員應接受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須之全衛生教育訓練三小 
         時，有害物增列三小時。 
二、急救與搶救 
   （ㄧ）急救人員在時前應接受純熟之專業訓練。 
   （二）傷者於救難災區後應迅速施救，俾使傷者在寧進之氣氛中消除精神上 
         的恐懼與不安。 
   （三）使受傷者處於適當之安靜位置，並解開其衣服領扣，俾使呼吸順暢。 
   （四）檢查受傷部位，迅速處理。 
   （五） 勿使收傷者或旁觀者做傷勢之陳述，並盡可能使傷者感覺舒適、放鬆。 
   （六）化學氣體中毒之患者通常會失去知覺，嘴唇及耳垂變成青紫色，脈搏 
         及呼吸停頓，同時瞳孔放大，急救時應迅速將患者移送至空氣流通處 
         並施以人工呼吸，同時速送置醫院救治。 
   （七）眼傷之急救首先用大量之自來水或蒸餾水充分沖洗十五分鐘以上，如 
         因鹼性液傷者再用 2％硼酸水洗滌，酸性液傷者用 3％小蘇打液洗滌再 

         用紗布罩覆眼部就醫。 
三、災害現場之急救要則 
   （ㄧ）人工呼吸法： 

1. 使患者仰臥，用手指掏出患者嘴裡異物，ㄧ隻手放在患者頸下托

起其頸部讓頸微向後仰。 
2. 將患者的下巴向下扳使嘴張開。 
3. 將嘴緊貼者患者張開的嘴，捏緊病人鼻孔然後用力吹氣讓他的胸

部鼓起。 
4. 將嘴移開靜聽患者的呼吸聲後繼續吹氣，如果不見患者有呼吸應

復查患者頭部或下巴的位置，並檢視是否其舌頭或其他東西阻塞

了氣道然後再試吹氣。 
5. 如仍不能使患者換氣，應將患者的身體轉成側臥姿勢，在其背部

兩肩胛骨當中猛拍幾下，讓哽在喉嚨中的異物吐出。 
6. 恢復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成人每五秒鐘吹氣ㄧ次，而後反覆實

施切忌中途停止，直至患者恢復自行呼吸或醫療人員接手為止。 



 

  

7. 盡速邀請他人召請醫師或救護車。用毯子或上衣替患者墊蓋保

溫，患者甦醒後至少一小時不可起身。 
   （二）止血法： 

1. 毛細孔出血：用手或棉紗、繃帶直接壓蓋傷口以防止污物進入。 
2. 靜脈出血：用手直接壓按或以棉紗、繃帶壓蓋傷口，如出血較多

無法以直接壓迫控制時，則需施壓力於傷處之遠心端以止血。如

仍無法止血時則使用動脈出血法止血，令傷者躺臥，抬高出血部

位，鬆綁緊身之衣物，注意飽暖以防休克。 
3. 動脈止血： 

            （1）  強屈傷肢法：僅用於肘關節及膝關節以下部分肢體之小動 
                   脈出血，其法以紗布墊至於臂彎，強屈其關節並以繃帶緊 
                   膊之。 
            （2）  直接加壓法：以棉紗、繃帶覆壓傷處以止血，此法僅用於 
                   小量出血，亦有以手指壓傷於傷口者但常無效，且亦感染 
                   細菌顧極少使用。 
            （3）  應用止血帶法：凡具有適當強度並可產生壓力以控制出血 
                   的任何物品皆可當作止血帶使用但不得過窄，至少需兩吋 
                   寬才可將壓力均勻分布於較大之面積。另在血管上方墊ㄧ 
                   片平滑堅硬用布包裹之物體以使壓力集中。 
            （4）  指壓法：以手指施壓力於動脈以控制出血。身體各部位有 

      甚多固定處所有動脈經過骨外而接近表皮可以用手指緊壓 
      動脈於骨節上以截斷血液之流通。 

   （三）灼傷之急救處理： 
1. 有休克症狀者應先處理休克。 
2. 切勿用任何不潔之物刺破水泡。 
3. 勿於商處任意塗抹油膏、油脂或其他藥物。 
4. 受傷情形不論輕重均應請醫生治療。 

   （四）休克（昏厥）之急救處理： 
1. 設法止血。 
2. 使患者仰臥於適當位置，將臉色蒼白者頭部放低，潮紅者之頭部

應墊高。 
3. 解除頸部及胸部ㄧ切緊著之衣物。 
4. 在症狀未消除前或繼續惡化時且勿移動患者。 
5. 使患者安靜並覆蓋毛毯保持其體溫。 
6. 胸部之開放性傷口應盡速封閉。 
7. 急救請醫生到現場施救。 

   （五）觸電之急救處理： 
1. 首先應切斷電源，在未確認電源切斷之前絕不可赤手處拉傷者，



 

  

以防自身感電。 
2. 注意傷者之呼吸，如呼吸停止應速行人工呼吸。 
3. 寬解傷者衣物及ㄧ切束縛，並以毛刷或乾毛巾摩擦全身使毛孔恢

復其功能。 
4. 移置傷者於陰涼地區，如傷者未失知覺時可給予少量茶、咖啡等

興奮劑。 
 
 
 
 
 
 
 
 
 
 
 
 
 
 
 
 
 
 
 
 
 
 
 
 
 
 
 
 
 
 
 
 



 

  

第六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一、 試（實）驗室及實習或試驗工場作業人員隨時把不安全的情形報告管理人

員處理。 
二、 遇有意外發生不論人員有無受傷，均應立即報告管理人員受傷應立即施予

急救。 
三、 管理人員對經營之工作，如發生意外災害，除應督導緊急處理外並協助衛

生人員調查事故之原因及研討防範之方法，如發生重大事故時【ㄧ人死亡

或三人受傷】應即報告業務主管及檢查機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

檢查所（02）23213511】。 
四、 事故通報與緊急應變小組 
 

 
 
 
 
 
 
 
 
 

院長：林信鋒 
電話：分機 3501 

化學系主任：張秀華 
電話：分機 3571 

安全衛生管理員：廖順魁 
電話：分機 2391 

檢查單位： 
（02）23213511 

重大事故 

職技人員 實（試）驗室 
主管教授 

助理（助教） 



 

  

第七章    自動檢查 

自動檢查：依每日、每週、每月等規定時間自動檢查。 
1. 實（試）驗室整體環境檢查（詳檢查表） 
2. 安全衛生防護具檢查（詳檢查表） 
3. 藥品檢查（詳檢查表） 
4. 高壓氣體檢查（詳檢查表） 
5. 緊急沖洗設備檢查（詳檢查表） 
6. 儀器及附屬設備檢查（詳檢查表） 
7. 污染防治檢查（詳檢查表） 
8. 消防設備檢查（詳檢查表） 
9. 氣櫃（排煙櫃）檢查（詳檢查表） 

 
 
 
 
 
 
 
 
 
 
 
 
 
 
 
 
 
 
 
 
 
 
 
 
 
 



 

  

第八章    附則 

本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嗣後修正時亦同。 


